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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  政政  統統  計計  通通  報報  
103年第42週 

內政部統計處 

103年6月底人民團體概況           103年10月18日 

◎ 至 103 年 6 月底止，經各級政府核准立(備)案之人民團體總計達 5 萬 4,592 個，較

102 年底增加 1,052 個或 2.0％，主要係社會團體增加較多。 

◎ 按級別分，中央級人民團體 1 萬 2,839 個占 23.5％，省(市)級人民團體 2 萬 576 個占

37.7％，縣(市)級人民團體 2 萬 1,177 個占 38.8％，近十年來以中央級人民團體增加

較快速，所占比重計增加 4.3 個百分點。 

◎ 按類別分，社會團體 4 萬 3,351 個占 79.4％，職業團體 1 萬 947 個占 20.1％，政治

團體 294 個；近十年以社會團體增加最快速，所占比重增加 7.8 個百分點。 

◎ 社會團體中以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 1 萬 3,288 個占 30.7％最多；職業團體中以工會

5,343 個占 48.8％最多；政治團體中以政黨 249 個占 84.7％最多。 

我國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依「人民團體法」之規定，分為政治團體、職業團體及社

會團體等三種，茲分析如下： 

一、 整體分析：截至103年6月底止，經主管機關核准立(備)案之人民團體數計有5萬4,592

個，較102年底增加1,052個(其中中央級增加272個，省(市)級增加342個，縣(市)級增加

438個)，增加率為1.96％。人民團體數逐年增加，主要係社會團體自93年起每年平均增

加1,905個為最多。 

(一) 按級別分：全國性(中央級)人民團體計1萬2,839個占23.52％，省(市)級人民團體2萬576

個占37.69％，縣(市)級人民團體2萬1,177個占38.79％；省(市)級中，以高雄市5,287個

最多，新北市4,221個次之，臺中市4,203個居第三；縣(市)級人民團體中，以桃園縣2,872

個最多，屏東縣2,132個次之，彰化縣1,916個居第三。 

(二) 按團體類別分：以社會團體4萬3,351個占79.41％最多，職業團體1萬947個占20.05％次

之，政治團體(含政黨)294個占0.54％居第三。 

二、 政治團體：係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

的所組成之團體，包括政黨及全國性政治團體，政黨係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

舉為目的。至103年6月底止計有294個政治團體，包括政黨249個及全國性政治團體45

個，其中政黨較102年底增加2個。 

三、 職業團體：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所組成之團

體。截至103年6月底止職業團體計有1萬947個，較102年底增加52個。 

(一) 按級別分：中央級職業團體計533個僅占4.87％，省(市)級職業團體5,227個占47.75％，

縣(市)級職業團體5,187個占47.38％；地域性職業團體中，工會以高雄市862個最多，

工商業團體以高雄市230個最多，自由職業團體以高雄市358個最多，農會以臺南市33

個最多，漁會則以高雄市7個最多。 

(二) 按類別分：以工會5,343個最多，自由職業團體2,694個次之，工商業團體2,568個居第

三，其餘農會302個，漁會40個；與102年底比較，以工會增加58個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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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個

較102年底

增減數

較93年底

增減數

總　　　計 33,936 44,658 46,086 48,898 51,448 53,540 54,592 1,052 20,656

合計 147 201 218 252 274 291 294 3 147

政黨 108 158 175 209 231 247 249 2 141

全國性政治團體 39 43 43 43 43 44 45 1 6

合計 9,486 10,286 10,476 10,620 10,867 10,895 10,947 52 1,461

農會 304 302 302 302 302 302 302 -                -2

漁會 40 40 40 40 40 40 40 -                -                

工會 4,317 4,759 4,924 5,042 5,225 5,285 5,343 58 1,026

工商業團體 2,478 2,555 2,559 2,575 2,595 2,567 2,568 1 90

自由職業團體 2,347 2,630 2,651 2,661 2,705 2,701 2,694 -7 347

合計 24,303 34,171 35,392 38,026 40,307 42,354 43,351 997 19,048

學術文化團體 4,021 5,920 6,050 6,540 6,992 7,395 7,536 141 3,515

醫療衛生團體 769 1,107 1,146 1,239 1,320 1,355 1,385 30 616

宗教團體 1,062 1,684 1,816 2,059 2,253 2,431 2,530 99 1,468

體育團體 2,779 4,104 4,395 4,697 4,946 5,145 5,263 118 2,484

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 7,846 10,800 11,245 12,041 12,630 13,303 13,288 -15 5,442

國際團體 2,218 2,454 2,445 2,506 2,550 2,620 2,655 35 437

經濟業務團體 2,675 3,973 4,126 4,484 4,827 5,096 5,283 187 2,608

其他 2,933 4,129 4,169 4,460 4,789 5,009 5,411 402 2,478

中央級 6,509 9,874 9,894 11,057 11,960 12,567 12,839 272 6,330

地域性 27,427 34,784 36,192 37,841 39,488 40,973 41,753 780 14,326

  省(市)級 -              -              -              18,781 19,446 20,234 20,576 342 -                

  縣(市)級 -              -              -              19,060 20,042 20,739 21,177 438 -                

資料來源：本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勞動部、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說    明：社會團體之其他包含宗親會、同鄉會、同學校友會、環保團體及其他。

備    註：100年因部分縣市合併及升格，99年以前級別之省(市)級和縣(市)級不宜做比較。

級

別

100年底 101年底
103年

6月底
團體別

表一、歷年人民團體概況

社

會

團

體

職

業

團

體

政治

團體

98年底 99年底93年底 102年底

四、 社會團體：係以推展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

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所組成之團體。103年6月底止計有4萬3,351個，較102年底增加997

個。 

(一) 按級別分：中央級社會團體計1萬2,012個占27.71％，省(市)級社會團體1萬5,349個占

35.41％，縣(市)級社會團體1萬5,990個占36.88％；其中地域性社會團體中以高雄市

3,803個最多，新北市3,415個次之，臺中市3,240個居第三。 

(二) 按類別分：以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1萬3,288個最多，學術文化團體7,536個次之，經濟

業務團體5,283個居第三，其餘體育團體5,263個，國際團體2,655個，宗教團體2,530個，

醫療衛生團體1,385個，宗親會、同鄉會、同學校友會、環保團體及其他等5,411個；與

102年底比較，以經濟業務團體增加187個最多，學術文化團體增加141個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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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
全國性

政治團體
合計 農會 漁會 工會

工商業

團體

自由職業

團體

總　計 54,592 249 45 10,947 302 40 5,343 2,568 2,694 43,351

中央級 12,839 249 45 533 1 1 200 279 52 12,012

地域性 41,753 － － 10,414 301 39 5,143 2,289 2,642 31,339

省(市)級 20,576 － － 5,227 118 15 2,620 1,019 1,455 15,349

臺灣省 376 － － 117 － － － 100 17 259

新北市 4,221 － － 806 25 5 401 115 260 3,415

臺北市 3,914 － － 1,021 10 － 534 172 305 2,893

臺中市 4,203 － － 963 23 1 424 218 297 3,240

臺南市 2,575 － － 836 33 2 399 184 218 1,739

高雄市 5,287 － － 1,484 27 7 862 230 358 3,803

福建省 － － － － － － － － － －

縣(市)級 21,177 － － 5,187 183 24 2,523 1,270 1,187 15,990

宜蘭縣 1,388 － － 382 11 2 204 88 77 1,006

桃園縣 2,872 － － 759 13 2 456 119 169 2,113

新竹縣 1,650 － － 298 12 － 153 67 66 1,352

苗栗縣 1,783 － － 326 18 2 143 83 80 1,457

彰化縣 1,916 － － 487 27 1 229 108 122 1,429

南投縣 1,334 － － 296 14 1 136 62 83 1,038

雲林縣 1,422 － － 436 21 1 208 102 104 986

嘉義縣 775 － － 274 18 1 121 76 58 501

屏東縣 2,132 － － 334 24 5 170 68 67 1,798

臺東縣 881 － － 204 9 3 72 66 54 677

花蓮縣 1,204 － － 297 10 1 136 78 72 907

澎湖縣 482 － － 106 1 1 25 55 24 376

基隆市 916 － － 338 1 1 171 87 78 578

新竹市 1,105 － － 319 1 1 158 94 65 786

嘉義市 734 － － 249 1 － 116 83 49 485

金門縣 508 － － 71 1 1 22 32 15 437

連江縣 75 － － 11 1 1 3 2 4 64

資料來源：本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勞動部、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103年6月底                                    單位：個

表二、我國各級人民團體統計

政治團體 職業團體
社會

團體

級　別

及

區域別

總計

 

 

 

 

 

 

 

 

 

 

 

 

 

 

 

 

 

 

 

 

 

 

 

 

 

 

 

 


